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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观赏鱼分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５６/SC８)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汪学杰、杨叶欣、刘奕、牟希东、刘超、顾党恩、徐猛、韦慧、房苗、宋红梅、余梵冬、

舒璐、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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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鱼养殖场卫生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观赏鱼养殖场功能区设置与平面布局、设施要求、卫生管理和无害化处理,描述了对应

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观赏鱼养殖场的设计与卫生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１１６０７　渔业水质标准

SC/T７０１５　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

SN/T３５３７　进境观赏鱼现场检疫监管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功能区设置与平面布局

４１　功能区设置

按照功能划分场区.宜根据养殖场实际养殖模式设置养殖区、隔离区、办公和生活区３个主要功能

区,可根据需要设置包装区、装卸区、展示销售区等功能区.

４２　平面布局

各功能区应按中心和外围,或前部和后部进行平面布局.养殖区和隔离区应布置在养殖场中心或后

部,包装区、办公区及其他功能区宜布置在外围或前部.

５　设施要求

５１　隔断设施

养殖区及隔离区与其他相邻的功能区之间宜设置物理隔断.

５２　养殖区

５２１　进排水系统

进排水系统应相互独立,每个养殖水体的进水和排水均应能独立控制.

５２２　循环净化系统

养殖水宜循环使用.可根据需要选用独立的循环净化养殖系统或多水体共用的循环净化系统.在多

水体共用循环净化系统的过滤池(缸)出水口应配备杀菌消毒装置.

５２３　养殖区出入口

根据需要设置入口和出口至少各１个.入口处应设消毒盆、消毒池(垫)和挡鼠板,出口设挡鼠板.

５３　隔离区

５３１　数量

每个观赏鱼养殖场设置至少１个隔离区,隔离区内可根据需要划分多个隔离单元.

５３２　遮挡与隔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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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稳固、严密遮挡风雨的设施,设隔离板(墙)防止隔离区内外水花互溅,隔离板(墙)内侧建集水沟.

５３３　场地

无动物巢穴,无杂草树木.地面坚实、平整、防滑、防积水,隔离养殖池(缸)布局合理,易于清洗消毒.

５３４　入口与出口

入口与出口应分开设置并标识.入口处张贴隔离区相关制度规定,设洗手池、鞋底消毒池(垫)及挡鼠

板,备消毒用品.出口处张贴人员及物品离开隔离区的程序和要求,设洗手池、鞋底消毒池(垫)、挡鼠板及

废弃物回收箱,备消毒用品.

５３５　隔离养殖容器

根据隔离对象设置缸或池作为隔离养殖容器,每个缸或池进排水独立,排水口设置防逃逸设施,设置

醒目的标识牌用于记录相关信息.

５３６　尾水收集设施

养殖尾水排水管及地面集水沟连接尾水处理池.

５４　包装区

５４１　场地

地面应防滑、防积水,暂养池(缸)、蓄水池、打包台和搬运通道等布局合理,易于清洗消毒.

５４２　进水系统

设包装用水蓄水池,其进水管连接清洁水源.包装区如设暂养池(缸),其进水管道可与养殖区进水系

统连接,也可连接其他清洁的水源.

５４３　排水系统

设地面集水沟,通过排放渠道连接污水消毒净化池.

５４４　入口

至少设一个从养殖区进入的入口和一个从场外或场内其他外围区域进入的入口.从场外或场内其他

外围区域进入的入口处应设消毒盆、消毒池(垫)和挡鼠板.从养殖区进入的入口处应设挡鼠板,不必设消

毒设备.

５４５　出口

至少设一个通向养殖区的出口和一个通向场外或场内其他外围区域的出口,出口应设挡鼠板.

６　卫生管理

６１　总体要求

不引入疫区产品.入场观赏鱼应消毒并隔离观察不少于７d,隔离观察期间应作详细记录.离场观赏

鱼应无病症.养殖场发生疫病应详细记录并按当地水生动物疫病管理要求上报.

６２　观赏鱼进场

６２１　境内引进

应进行鱼体消毒并隔离观察不少于７d.可先在隔离区内暂养和观察,也可直接在养殖水体隔离观

察.

６２２　境外引进

境外引进的观赏鱼,经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批准作为临时隔离场的养殖场,按SN/T３５３７的规定执行.
在场外其他场地完成隔离检疫后进场的,按６２１的规定执行.

６３　观赏鱼离场

观赏鱼离场前停食不少于２４h,２４h内应进行鱼体消毒.

６４　水质管理

６４１　水源水质

水源水质应符合 GB１１６０７的要求.使用地表水或天然海水作为水源的,应在水源投入使用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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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杀菌处理,消毒后的水不应检出致病菌.

６４２　养殖水质

定期检测pH、氨氮(NH３ＧN)、亚硝酸态氮(NO２ＧN)、溶解氧(DO)等水质因子,超出养殖对象适宜范

围时,应及时采取措施.

６４３　尾水

养殖尾水、隔离区尾水应经消毒和净化处理,排放水应符合当地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规定.

６５　饲养管理

６５１　饲料管理

人工配合饲料应符合健康生长的需要.鲜活饲料使用前应消毒并用清水冲洗干净.
设专门的饲料存放场所,存放场所的温度、湿度及通风等条件合理.
定期清扫饲料储存场所.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啮齿类、害虫及其他动物对饲料可能造成的污染.变质

饲料应安全地处理.

６５２　饲料投喂

根据养殖对象习性与状态,实行定时、定质、定量投喂.

６５３　巡查

每日早晨喂食前巡查养殖水体,观察鱼情、水情及设施运行情况,养殖场内有疫病发生时应增加巡查

次数,发现疫病时按６６的规定处理.

６５４　工具消毒

入水的工具使用后及时消毒.

６６　隔离管理

６６１　人员进出

人员进出隔离区应使用相应通道,不得逆行.人员进出隔离区应先进行手臂和鞋靴消毒.

６６２　水体隔离

应保证隔离区内每个养殖水体的独立性,对于喜跳跃的鱼类,应采取遮挡措施.

６６３　观察

对隔离的观赏鱼每天至少早晚各观察１次,观察有无鱼死亡或数量减少、鱼体表有无病症、行为有无

异常、体色是否异变、摄食与排泄有无异常等.

６６４　消毒

每个养殖单元单独配备常用工具,不混用.共用的工具,每次使用后及时进行消毒处理.隔离养殖容

器在一轮隔离观察期结束后,应进行消毒.一个隔离单元在一轮隔离观察期结束后,应进行环境和养殖容

器全面消毒.

６６５　记录

每天记录观察结果,观察记录表见附录 A 中的 A１.隔离观察过程中如有病症发生,应采取治疗措

施,并记录用药情况.用药记录表见 A２.

６６６　就地隔离

６６６１　适用条件

下列情形可采用在养殖区就地隔离的方式:

a)　单次进场观赏鱼数量大,隔离区水体空间不足以满足隔离暂养要求时;

b)　观赏鱼非零星发病,需要集体治疗且不宜搬动时.

６６６２　管理办法

划定临时隔离区域,按６６的各项要求进行管理.

６７　病鱼处置

养殖场内鱼类发生疾病,应尽快诊断、及时治疗.一般可采取原地治疗,同时对发病水体进行隔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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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立即诊断的,可将部分具有典型症状的病鱼移入隔离区进行观察、诊断和试验性治疗.病鱼搬移过程

中及观察期内应严防病原扩散.

６８　场区卫生

６８１　养殖区

生产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应及时收集和带走,不得遗留在养殖区.室内养殖场所应每日清扫,地面不应

有积水.

６８２　隔离区

在出入口设专用的垃圾桶,收集在隔离区作业产生的废弃物.一批隔离对象离开后,应对养殖缸(池)
及工具进行清洗和消毒,对场地进行清扫和消毒.

６８３　办公和生活区

每日至少一次进行地面清扫,定期进行场地消毒.

６８４　包装区

应在包装产品搬走后,清扫包装场地,并对包装场地和用具进行消毒.

６８５　其他功能区

应符合６８３的规定.

７　无害化处理

对因病死亡的鱼应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措施按SC/T７０１５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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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观察记录与用药记录

　

A１　观察记录表

见表 A１.

表A１　观察记录表

池(缸)号: 鱼种类名称: 鱼体长(cm)/体重(g):

来源地: 放养量: 记录人:

时间

水温(℃)

pH

NH３(mg/L)

NO２(mg/L)

盐度(g/L)

体表症状

摄食

活动

其他异常

有症状及异常鱼占比(％)

处置措施

A２　用药记录表

见表 A２.

表A２　用药记录表

序号

时间

池(缸)号

鱼名称

药剂名

剂量

作用时间

鱼体规格(g)/总量(g)

病害发生情况

主要症状

治疗方案

施药人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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